附件：

兴庆区2023年度中央、自治区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及银川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使用分配计划

根据2023年中央、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和银川市第一、二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情况，结合兴庆区实际，为解决移民乡村产业、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短板弱项问题，现制定兴庆区2023年度中央、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及银川市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使用分配计划。
    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2〕30号），以及自治区、银川市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持续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结合兴庆区实际，以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为目标，以产业发展为核心持续巩固提升移民发展致富，切实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群体投入，加快实施各类项目，积极探索资金使用长效机制，不断激发移民群众内生动力，增强脱贫户受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安排资金及使用方向
此次共下达兴庆区资金共计4409.6万元，其中中央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891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263万元、银川市第一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135.6万元、银川市第二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120万元。文件要求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占比不低于60%；自治区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占比不低于50%，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相结合，优先用于监测对象和脱贫户增收，重点支持“六特”产业和当地特色优势产业，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和以农业产业为主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
三、2023年新建、续建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安排
（一）产业及产业基础设施配套项13个，其中续建4个，新建9个
1.兴庆区月牙湖乡现代化育种育苗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1）新建温棚：新建育苗温室4栋，新建育苗拱棚4栋，建设配套库房及工具间620平方米，建设育苗温室地面硬化3000平方米；（2）供水工程：新建棚内取水井8套。项目建成后能够补齐月牙湖乡缺乏育苗设施的短板，新建育苗棚预计每年为移民村增加2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益，此外项目预计可为移民提供20个就业岗位。项目概算总投资788万元，2023年中央第一批衔接资金安排42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120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月牙湖乡人民政府
负 责 人：田晓阳
2.月牙湖乡花卉产业改扩建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1）园区改建工程：园区改建工程包含对已建 3 栋 14 米×110 米钢架日光温棚的加固更新、对已建 5 栋 16 米×170 米钢架大型拱棚的加固更新、对已建生产中心钢架拱棚加固更新、对已建 80 米×92 米钢架连栋温棚更新、对已建 4间 7.5 米×10 米冷库的质量鉴定、加固更新。通过园区改建工程的实施，保障园区已建生产设施能够安全有效、功能良好地投入花卉种植产业；（2）园区新建工程：园区新建工程包含新建拱棚工程包含新建 42 栋 7 米×52 米钢架拱棚及其配套设施。通过园区新建工程的实施，提高园区土地利用效率和花卉种植产能，提高花卉种植品质，充分发挥月牙湖花卉产业园对优化花卉产业布局、促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项目概算总投资42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315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月牙湖乡人民政府
负 责 人：田晓阳
3.月牙湖乡帮扶车间改造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改造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一村帮扶车间，主要建设内容为帮扶车间周围硬化和内部地面改造。项目概算总投资10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40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月牙湖乡人民政府
负 责 人：田晓阳
4.月牙湖乡农业示范园区高标准温室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为扩大月牙湖乡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模，引入企业流转月牙湖乡大塘北村幸福庄点东北侧约208亩土地用于建设高标准蔬果种植基地，2022年建设温棚49主体及部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2023年完成配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除政府投资外，企业需投资20%。政府投资建设的温棚，形成移民村固定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收益，同时可为100名移民提供就业岗位。概算总投资2680.25万元，2022年共安排170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350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
建设时间：2022年-2023年
实施单位：月牙湖乡人民政府
负 责 人：田晓阳
5.月牙湖乡温棚提升改造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1）对44栋温棚改造的主要内容有：1.外棚膜的更换，增加棉被；2.后屋面的处理；3.增加内置二层棚；4.增加门口的防风处理；（2）对27栋日光温室进行改造：1.增加棉被；2.后屋面的处理；3.增加内置二层棚；4.增加门口的防风处理；5.增加内置雾化喷淋。概算总投资45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300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月牙湖乡人民政府
负 责 人：田晓阳
6.月牙湖乡优质蜜瓜联农带农发展示范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在月牙湖乡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东北侧，蜜瓜三期基地北侧约1200亩地上新建蜜瓜种植基地四期，建设连体拱棚15栋，配套滴灌设施、蓄水池、园区道路、电力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将探索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开展“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同村连坐”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以合作社为依托，农业生产类型的家庭农场在自愿基础上组成利益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所有设施由政府租用给企业使用，运营企业将拿出新建园区内产业运营净利润的50%给予月牙湖乡1900余户监测户、脱贫户保底分红，企业将保证每年至少为监测户、脱贫户户均分红2100元。促使移民群众深度嵌入产业发展，分享更多红利，实现持续稳定增收。概算总投资4000万元，2023年中央第一批衔接资金已安排1360万元，2023年债券资金已63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190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月牙湖乡人民政府
负 责 人：田晓阳
7.宁夏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黄河流域绿色农田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实施平田整地、土壤改良、建设设施温室大棚（果蔬大棚/温室）31栋，扩大项目区温棚规模；配套滴灌系统、水肥一体化泵站、智能灌溉系统，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精准施肥、节水的目的；配套建设物流园、冷链物流、农事体验项目、休闲观光体验项目、绿色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全系、绿色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完善和延伸项目区产业链建设。项目概算总投资1500万元。
安排资金：中央第二批衔接资金7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04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负 责 人：马建平
8.兴庆区掌政镇五渡桥村农业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该项目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五渡桥村5、6、7队，总占地约192亩。建设夯土墙体日光温室56栋，温棚总建设面积为49644 平米，棚宽12米，棚间距为10米。修建阳歇地渠道灌溉工程，申请灌溉深井一部，建设水处理及水肥一体化系统一套、日光温室滴灌工程系统、室外配电系统，新建设备用房1间。项目概算总投资1491.27万元，2022年共安排95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334万元
实施地点：掌政镇
建设时间：2022年-2023年
实施单位：掌政镇人民政府
负 责 人：陈明曌
9.兴庆区掌政镇五渡桥村农业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二期）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用地位于掌政镇五渡桥村新建西华路以西，五渡桥农业产业示范园（一期）以北。 总占地约208亩。2022年建设夯土墙体日光温室39栋、空心棚4栋，总建筑面积44162平方米。2023年配套给水工程、电气工程、3道管涵。项目概算总投资1452.95万元，2022年共安排1001.52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216万元
实施地点：掌政镇
建设时间：2022年-2023年
实施单位：掌政镇人民政府
负 责 人：陈明曌
10.掌政镇镇河扶贫农业种植示范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为完善园区基础设施，便于园区生产运输，掌政镇新建道路4073㎡，大棚外立面改造16个，新建小拱棚18个，完善镇河扶贫农业种植示范基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园区生产运输，以此提升园区整体效能。项目概算总投资170万元，2022年共安排128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43.31万元
实施地点：掌政镇
建设时间：2022年-2023年
实施单位：掌政镇人民政府
负 责 人：陈明曌
11.通贵村“五宝”老油坊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利用通贵村闲置营业房打造老油坊，通过传统榨油工艺榨取胡麻油，其中榨油生产车间200㎡，需要资金60万元，购买榨油机器设备需投入73万元。项目概算总投资133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50万元
实施地点：通贵乡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通贵乡人民政府
负 责 人：常昊天
12.大新镇新渠稍村保鲜预冷及分拣包装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新建冷库1578平方米，管理用房92平方米，门房一座25平方米，室外场地硬化铺装、给排水、强弱电等配套设施。解决辖区村民花卉、蔬菜临时性保鲜储存问题，带动周边农户种植的积极性，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带动辖区失地农民就业，项目建成后预计提供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辖区村民增收致富。项目概算总投资483.91万元，2023年地方债安排30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104万元
实施地点：大新镇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大新镇人民政府
负 责 人：董雪
13.小额贷款贴息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由合作银行对建档立卡脱贫户和监测户进行评级授信，按照发展需求，对有能力、产业稳定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和监测户，提供贷款。全部实行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的政策。2023年全年预计需要衔接资金225万元，2023年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安排207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18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掌政镇、通贵乡、大新镇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乡村振兴局
负 责 人：马建平
（二）就业类项目2个，其中续建1个，新建1个
1.兴庆区掌政镇乡村振兴就业创业基地
项目建设内容：总用地面积11.29亩，建设帮扶就业创业基地2栋。一栋层高为2层、建筑高度为8.8米、建筑面积为1357.60㎡；一栋层高为1层，建筑高度为5.8米，建筑面积1920㎡，并配套6米宽道路、停车场、变电箱等设备。项目计划总投资1100万元。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于冷冻和冷藏库及其它附属用房，将增加周边园区及农户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产品保鲜、分拣、销售等产业链的逐步发展，能够带动掌政镇设施农业提档升级，促进掌政镇经济发展。项目概算总投资1092万元，2022年共安排50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440万元
实施地点：掌政镇
建设时间：2022年-2023年
实施单位：掌政镇人民政府
负 责 人：陈明曌
2.掌政镇乡村振兴就业创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项目建设内容：在2022年新建的乡村振兴就业创业基地配套室内设备和室外道路、铺装等基础设施，保障基地运转和管理。项目概算总投资200万元。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115.69万元
实施地点：掌政镇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掌政镇人民政府
负 责 人：陈明曌
（三）人居环境整治类项目1个
1.洼路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安排资金补齐必要的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包括水、电、路、网能农业生产配套设施，以及垃圾清运等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建成后，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环境质量显著提升，群众精神面貌更加振奋，投资创业环境更加优良，有助于发展乡村产业和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致富就业。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23万元
实施地点：掌政镇
建设时间：2022年-2023年
[bookmark: _GoBack]实施单位：掌政镇人民政府
负 责 人：陈明曌
（四）补贴类项目6个
1.脱贫户、监测对象就业务工、自主创业补助
项目建设内容：年务工累计6个月以上且务工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元/人；年务工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3000元/人；年务工收入达到4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4000元/人；年务工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人。
安排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397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掌政镇、通贵乡、大新镇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就创中心
负 责 人：陈华
2.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公益性岗位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1）购买新增公益性岗位共计402个，共计381.456万元以乡镇为主体按程序购买，其中：月牙湖乡230个，掌政镇172个。具体岗位依据各乡镇实际情况设定，由人社局和乡村振兴局指导进行人员管理，购买服务期限暂定一年，每人每月基本工资1612元，统一购买商业意外伤害保险一次性每人242元。（2）2022年公岗到期180个，资金147.852万元。    
安排资金：中央第二批衔接资金191万元、自治区衔接资金207万元、银川市第二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58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掌政镇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月牙湖乡、掌政镇
负 责 人：田晓阳、陈明曌
3.帮扶车间、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补助
建设内容：（1）对就业帮扶车间，按照吸纳11—20人、21—30人、31-100人、100人以上（其中监测对象、脱贫户不少于30%），稳定务工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分别一次性奖励2万元、3万元、6万元、10万元；对吸纳移民10人以上企业（其中监测对象、脱贫户不少于30%），通过培训或以工代训合格后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流水线生产企业人均月工资不低于2000元，手工制生产企业或合作社人均月工资不低于1500元，入驻企业每人补助培训费500元/月，最高补贴6个月；（2）对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在相关部门注册登记，各项证照齐全且组织农村转移就业人员的，给予支持奖励。其中，对输出移民30-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其中监测对象、脱贫户不少于25%），且务工时间在3个月以上，人均月务工收入不低于2000元的劳务经纪人或劳务中介组织，分别给予以奖代补资金1万元、3万元、5万元。
安排资金：银川市第二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17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掌政镇、通贵乡、大新镇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乡村振兴局
负 责 人：马建平
4.“健康保”项目项目
建设内容：为辖区脱贫户（不含脱贫不享受政策户）和监测对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保险费为每人45元，按照自治区文件要求，由个人自缴和县级财力补助相结合，原则上个人自缴15元/人，县级财政补助30元/人。其他农村居民（包括脱贫不享受政策户）采取“政府+保险业务部门”宣传引导的方式开展自愿参保，享受同等保险保障政策，保险费用由个人自缴45元/人，县级财政不予补助。
安排资金：银川市第二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45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掌政镇、通贵乡、大新镇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乡村振兴局
负 责 人：马建平
5.网格员生活补贴
建设内容：聘用网格员精准对接辖区脱贫户的人口信息、致贫原因、收入来源、务工情况等信息采集工作，不断巩固精准识别成效，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安排资金：银川市第一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105.6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掌政镇、胜利街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月牙湖乡、掌政镇、胜利街
负 责 人：田晓阳、陈明曌、苏敏
6.消费帮扶资金
建设内容：举办兴庆区2023年“迎新春 促消费 助振兴”农业嘉年华暨“清银兰”年货购物季活动，活动以“农”+“年”为主元素，活动总体为“1+4”组合，即一个主会场、四个分会场（各乡镇）的举办模式，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农民积极参与的年货促销费活动。资金主要用于银川市“清银兰”年货购物季启动仪式（兴庆区众一物流园区）、兴庆区主会场现场发放电子消费券及兴庆区各乡镇分会场发放线上电子消费券。     
安排资金：银川第一批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30万元
实施地点：月牙湖乡、掌政镇、通贵乡、大新镇
建设时间：2023年
实施单位：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负 责 人：马建平
四、监督管理
(一)编制项目实施方案。依据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各实施单位抓紧编制各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安排的项目实施方案应包括基本情况、项目实施基础及可行性分析、项目建设内容、资金投入规模及来源、实施期限及进度安排、精准扶持到户到人措施、预期成效等内容。
　　(二)审批备案。项目实施方案需报兴庆区发改局审批。发改局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备案。
　　(三)组织实施。各项目实施主体要按照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内容，严格实行政府采购，开展项目建设。兴庆区乡村振兴局、财政局要加强对关键环节的跟踪检查，及时督促指导项目实施。
　　(四)竣工验收。项目实施主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后，由项目所在单位向兴庆区相关部门提出验收申请，项目验收方式、程序和内容参照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五)资金拨付。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农村厅 乡村振兴局 发改委 民委 林草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国家林草局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宁财（农）发〔2022〕313号）要求，进行衔接资金的使用管理。各项目实施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不超过1%的比例从衔接资金中据实列支项目管理费，不足部分由县级财政安排解决。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项目实施单位要认真做好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确保每个项目档案完整、规范。
(六)压实监管责任。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切实履行项目建设和衔接资金使用的主体责任，对项目实施的程序和结果负主要责任，兴庆区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加强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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